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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下午，记者就该问题分别联
系到了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商丘分公司办公室、养护科和连霍高速商
丘路产大队的工作人员，对方均表示不清
楚该处道路施工的情况和封闭时间。

其中多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路段
的施工是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直接实施和负责的，商丘公司的人员均
不清楚工程进展情况及施工单位的联系
方式。

随后，记者多次拨打河南高速公路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官方网站上面的联系电
话0371—87165100，但始终无人接听。

就此事，6月 8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商
丘市交警支队高速大队副大队长李文
斌。李文斌表示，因为环保、“回头看”等
原因，造成了连霍高速公路连云港至郑州
方向商丘段北半幅（K362+700处）的施工
一再延期，目前已经要求高发公司就最终
工期给出答复，“要求高发公司综合多方
面的因素，给出最终工期的最终答复，然
后会发布关于道路封闭施工期限的公
告”。

当日下午，记者多次拨打河南高速公
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官方网站上面的联

系电话 0371—87165100和河南高速公路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商丘分公司办公室的
电话2073005，均无人接听。

据悉，2018年1月11日商丘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大队发布了《关于连霍
高速公路商丘段北半幅延期封闭施工的
公告》。该公告中介绍，为改善连霍高速
公路商丘段的交通状况，按照交通运输部
文件《关于商丘至兰考公路改扩建工程初
步设计的批复》（交公路发【2010】441号）
及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的
《复函》，在连霍高速公路上跨京九铁路立
交桥路段处进行北半幅封闭施工（连云港
至郑州方向），南半幅正常通行。由于天
气等原因，北半幅封闭施工不能按原计划
完工，道路不能按期正常通行，现需继续
施工，实施交通管制封闭道路延期至2018
年5月4日。

该公告中的封闭里程为，K362+700-
K370+450（连云港至郑州方向商丘段北
半幅）。

此后，无论是交警部门还是高速公路
部门，均未再发布该段道路封闭施工的延
期公告。

晚报首席记者 鲁超

本报讯 家住贵州省的刘先
生，因为取证遇到困难，向《京
九晚报》热线反映。他说，自己
是一名律师，因为一起民事诉讼
案而来到商丘市进行取证，但是
却遇到了困难。

“我的委托人徐先生于 2017
年 12月，在贵州省纳雍县凯宏
汽贸有限公司购买了一辆福特翼
虎汽车，今年 3月前往贵州省六
盘水市福特 4S 店进行保养时，
却被告知该车已经在2017年9月
5日在商丘进行过首保……”刘
先生说，随后徐先生在该 4S店
的电脑上看到，该车架号的翼虎
汽车有 2017年 8月 28日在商丘
销售过并且在 9月 5日进行过保
养的记录，而且显示当时的行驶
里程为 1800公里，“徐先生买的
是新车，但是却有之前就销售过

和保养过的记录，这证明是汽贸
公司将二手车以新车的名义卖给
了消费者，属于欺诈的违法行
为！”

刘先生说，根据贵州省六盘
水市福特 4S店提供的信息，之
前销售该车和进行保养的 4S店
代码查询为商丘市铭盛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6月5日我拨打
了该公司的座机电话，其工作人
员称可以提供之前销售的有关资
料，但是 6月 7日上午我来到该
公司后，却又说只能提供给买车
人本人”。

刘先生向记者出示了贵州煜
昌祥律师事务所向商丘市铭盛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调查
函及该官司的民事起诉状、车辆
购销合同和徐先生的购车发票等
诸多资料，并指出商丘市铭盛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保护车主
隐私而拒不提供该车销售信息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法》第三十五条中受委托的
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
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
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
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
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
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等有关情况
的规定。

6月 8日上午，记者与刘先
生一起来到了商丘市铭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展厅，经过半个
多小时的等待，见到了该公司的
展厅经理吴培龙。他在查询后，
对记者及刘先生说，该车之前确
实在该公司出售过，但这是通过

“资源公司”出售的。买车的车

主是乔某某，并且当时提出因在
外地，距离很远，所以不在商丘
市进行免费首保，而是将机油和
滤芯带走后，自行进行保养。而
该公司，则在电脑系统中，录入
了该车在商丘进行保养的记录。

吴培龙称，该公司并不是通
过贵州省纳雍县凯宏汽贸有限公
司销售的该车，也不清楚该车是
怎么在贵州省纳雍县凯宏汽贸有
限公司销售给徐先生的。

对于刘先生提出需要该公司
开具此前该车曾经在该公司销售
的证明或发票复印件时，吴培龙
表示要向领导进行请示和沟通。

在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吴
培龙说无法提供发票复印件，但
是可以出具销售证明。

随后，吴培龙将商丘市铭盛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情

况说明交给了刘先生，记者看到
该说明上写有该车的车架号、发
票号码及开具发票名称为乔某
某。

刘先生对记者说，徐先生的
购车合同中均没有“二手车”的
说明，其销售方以新车的名义将
二手车出售给消费者，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
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之
规定，原告购买该车花费购车费
18.2万元，车费的三倍即为 5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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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买到的是二手车

车主律师千里来商取证
热线显示：

贵州省的刘先生向《京九晚报》热线反映，他是一名律师，前来商丘依法进行取证的时候，遇到了困难。

盖井相合 自无隐忧

5 月 21 日，家住睢阳区的孟先
生，因为看到人行道上的井盖存在安
全隐患而向 《京九晚报》热线反映。
归德南路与环保路交叉口东南角的人
行道上，有一处井盖损坏了。维修人
员居然用两条薄薄的木板支起了沉重

的井盖，不但使井盖高出了人行道的
路面，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月 22 日下午，记者向 12319 城
建服务热线反映了该处井盖存在的问
题。该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将会通
知相关责任单位前去进行处理。

热线回放：

本报讯 自从将归德南路与环保路交
叉口东南角人行道上的井盖存在安全隐患
的情况反映给12319城建服务热线后，该
热线的工作人员多次进行了回复。

在确定了该窨井盖的责任单位后，
12319城建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该
处的井盖已经得到了修复。

6月 9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了归德
南路与环保路交叉口东南角处，看到人行
道上之前高出路面的井盖已经得到了修
复。

在该井盖处可以看到，井盖不但完全

与人行道路面持平了，而且井盖周边的水
泥管也得到了更换。在新的井盖水泥管
旁，还能看到新近用水泥修复的痕迹。

“谢谢记者帮忙，感谢《京九晚报》
对此事的关注，没想到损坏这么久的井盖
很快就被修好了。”孟先生说，将该处井
盖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反映给《京九晚
报》后，很快就有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井
盖进行了处理，不但让井盖与人行道路
面持平，而且还用水泥进行了粘合，避免
了安全隐患。
文/图 晚报首席记者 鲁超

修复前

修复后

工期要延长 最好说明白

本报讯 3月 15日，家住梁园区的余
先生，因为连霍高速公路北半幅道路封闭
的问题而向《晚报帮办》求助。他说，因为
工作关系，自己经常驾车前往永城市和夏
邑县，每次都是从连霍高速公路经过。近
一年来，因为归德路向东连霍高速公路北
半幅封闭进行道路施工，每次从永城市和
夏邑县返回商丘的时候，只能选择从商丘
新区站下高速或者经过商周高速绕行到
平原路的商丘站下高速。

此后，记者就该问题采访了河南高速
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商丘分公司的工
作人员。据该工作人员介绍，连霍高速公
路连云港至郑州方向商丘段北半幅

（K362+700处）的封闭是自2017年4月16
日开始的，之前的封闭时间为当年的 12
月 15日。因施工未能如期完成，施工单
位申请了延期，目前预计的工期是到5月
中旬。如果届时施工能够按期完成，就将
恢复该段道路的车辆通行。如果施工不
能结束的话，施工单位要提出申请，由交
警和高发公司共同发布延期封闭道路的
公告。

但是5月29日，王先生说连霍高速公
路连云港至郑州方向商丘段北半幅
（K362+700处）的施工还未结束，道路依
然被封闭，经过该路段的时候还要绕行很
远的距离。

再报告

晚报帮办
遇到难办事 您就说句话
晚报派记者 帮办就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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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办令

睢阳区的李女士：我家
住在香君路的龙湾小区，小
区内的自来水水质很差。水
管中的水发黄、发黑严重，
洗浅色衣服能染上颜色。

水质差


